
 

关于珀挺机械工业(厦门)有限公司 

未实现业绩承诺的补偿方案 

 

公告编号：2018-065 

 

 

一、厦门珀挺 2015-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 2015年度、2016年度厦门珀挺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股东的净利润以及 2017 年度经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股东的净利润，厦门珀挺 2015-2017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期间 承诺金额 实现金额 完成率 

2015 年度 72,000,000.00 73,005,375.20 101.40% 

2016 年度 97,200,000.00 98,319,547.19 101.15% 

2017 年度 131,220,000.00 114,660,691.12 87.38% 

合计 300,420,000.00 285,985,613.51 95.20% 

 

二、利润未达到承诺利润数的补偿 

 

根据公司与厦门坤拿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坤拿”或“坤拿商贸”)、

厦门上越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上越”或“上越投资”)签署的《现

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出具的《承诺函》： 

“如厦门珀挺在业绩承诺期内未能实现承诺净利润，则坤拿商贸、上越投资

应在业绩承诺期内的各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在指定媒体披露后对上市公司进行

补偿。当期的补偿金额按照如下方式计算：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



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利润数)÷承诺期内各年度承诺净利润之

和×标的股权的交易作价－已补偿金额。 

坤拿商贸、上越投资当期需向上市公司支付补偿的，则补偿时，按如下顺序

向上市公司补偿： 

(1)由坤拿商贸、上越投资以其自本次交易取得的现金进行补偿； 

(2)不足部分以坤拿商贸、上越投资因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进行补偿，计算

公式如下：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已补偿现金金额)÷本次购

买资产之股份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如上市公司在承诺期内实施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或分配股票股利的，则应补偿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当期应补偿股份数

量(调整后)=当期应补偿股份数(调整前)×(1＋转增或送股比例)； 

在业绩承诺期限内各会计年度，依据上述计算公式计算出来的补偿股份数量

小于 0时，按 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3)如仍不足，则由坤拿商贸、上越投资自筹现金补偿，计算公式如下：补

偿现金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利润数)

÷业绩承诺期内合计承诺利润数×标的股权交易作价－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

购买资产之股份发行价格－已补偿金额。 

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现金数小于 0时，按 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现金

不冲回。 

如出现坤拿商贸、上越投资需要补偿之情形，坤拿商贸、上越投资应在接到

上市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的 5 个工作日内向上市公司支付现金补偿，坤拿商贸、

上越投资逾期未进行补偿或者现金补偿不足的部分则按照前述约定用股份补足。 

如出现坤拿商贸、上越投资需要补偿之情形，坤拿商贸与上越投资补偿义务

的分配情况如下： 

坤拿商贸与上越投资向三维丝出具《承诺函》，就补偿义务的分配承诺如下：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第 5.4 条约定的补偿义务发生时，坤拿商贸

在接到三维丝书面通知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先行以本次交易中获取的现金对价

支付补偿。逾期未补偿或者现金补偿不足的部分，由坤拿商贸和上越投资按其因

本次交易各自所获得的三维丝股份数占坤拿商贸和上越投资因本次交易合计获

得的三维丝股份总数的比例计算各自应当补偿给三维丝的股份数量。 



如上述补偿仍不足，坤拿商贸和上越投资按照《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签署时各自持有厦门珀挺的股权比例占坤拿商贸和上越投资合计持有厦门珀

挺股权比例的比例以自筹现金向三维丝补偿。即坤拿商贸的补偿比例为 82.54%，

上越投资的补偿比例为 17.46%。 

上述补偿由坤拿商贸和上越投资相互承担连带责任。坤拿商贸与上越投资关

于补偿义务另有约定的，该约定不得对抗三维丝。” 

根据上述协议关于未达到承诺利润数补偿的约定，本次交易对方需向公司现

金补偿 33,656,211.47元。 

 

三、厦门珀挺减值测试情况 

 

根据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厦门三维丝环保

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商誉减值测试事宜所涉及的珀挺机械工业(厦门)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以及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希

会审字[2018]1530 号《关于珀挺机械工业(厦门)有限公司 100%股权减值测试专

项审核报告》， 2017 年 12 月 31 日，厦门珀挺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1,004,724,300.00元，100%股权的账面价值为 771,401,006.48元，厦门珀挺100%

股权未发生减值。本次交易对方不涉及减值补偿的情形。 

 

四、董事会、监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意见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珀挺机械工业(厦门)有限

公司 2015-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希会审字(2018)1531

号〕结论显示：珀挺机械工业(厦门)有限公司 2015-2017年度未实现业绩承诺。 

依据公司与厦门坤拿商贸有限公司、厦门上越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的《现

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厦门坤拿商贸有限公司、厦门上越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应就此对公司进行补偿。 



公司《关于珀挺机械工业(厦门)有限公司未实现业绩承诺的补偿方案》合法、

合规。 

 

(二)独立董事意见 

 

鉴于珀挺机械工业(厦门)有限公司未实现业绩承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同意本次补偿方案，公司《关于珀挺机

械工业(厦门)有限公司未实现业绩承诺的补偿方案》合法、合规，有利于保护公

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审议认为：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珀挺机械工业(厦门)有限

公司 2015-2017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希会审字(2018)1531

号〕结论显示：珀挺机械工业(厦门)有限公司 2015-2017年度未实现业绩承诺。 

依据公司与厦门坤拿商贸有限公司、厦门上越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的《现

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厦门坤拿商贸有限公司、厦门上越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应就此对公司进行补偿。 

公司《关于珀挺机械工业(厦门)有限公司未实现业绩承诺的补偿方案》合法、

合规、合理，有利于保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四月三日 

 




